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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九版）的
通知

文号：交公路明电〔2022〕3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号，以下简称《通知》）。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
二十条优化措施、执行好《通知》要求，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更加科学
精准做好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及时对《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八版）进行了修订，落实“不再对跨地区人员查验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要求，细化了服务区和收费站风险
区域划分范围，增加了推动公路防疫检查点应撤尽撤等内容。

现将《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九版）印发给你们。
请指导本地区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执行中如有相关建议，请及时
报部。

交通运输部

2022年12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第九版）

一、总体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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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统筹公路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作。进一
步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疫情应急处置相结合，完善应急响应
机制，分类分级制定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备足防疫物资，做好应急演练，加强值班值
守，及时报送信息，科学精准做好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
止疫情通过公路交通传播扩散。

2.保障公路交通正常运行。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严禁擅自关
停关闭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确保公路交通网络畅通。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因
出现确诊等情况，要积极配合当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按功能区或独栋建筑、收费
亭等为单位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到整个服务区或收费站，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
临时封控，保持服务区或收费站的正常运转。

3.规范服务区和收费站管理。确需关停关闭服务区和收费站部分区域的，要提前向
社会发布相关信息。要保证服务区加油、如厕等基本功能正常运转。要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尽快完成人员隔离、快速处置、终末消毒等工作，经属地联防联控机制验收合格
后，迅速恢复正常运行，实现快封快解。

4．推动公路防疫检查点应撤尽撤。配合有关部门按程序推动撤销（撤并）公路防
疫检查点，拆除影响行车安全的防疫检查设施。未按法律规定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拦截车辆，限制跨区域车辆和人员流动，确保
公路交通网络畅通。

5.优化核酸检测服务。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保留必要的核酸
采样点或抗原检测点，为有核酸检测需求的司乘人员提供基本服务。

6.严格落实人员、物品、环境“三同防”要求。坚决阻断五类病毒传播途径：公共
接触部位随时消毒，阻断公共接触物交叉传播；在流水条件下按照“七步法”勤洗手，
阻断手的传播；关键岗位员工在必要时可佩戴护目镜、防护镜，阻断眼、口鼻传播；接
触钱款、票据员工佩戴手套并随时洗手消毒，阻断钱款、票据传播；全员佩戴口罩，全
力避免人员聚集，公共场所开窗通风，阻断飞沫传播。

7.加强培训宣传。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政策培训和技术培训共推进，加强对公路
服务区和收费站各类人员的培训，做到全员覆盖，应知尽知、应会尽会。利用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相关法律、知识和措施的宣传，引导司乘人员提高防护
意识，自觉遵守防控规定，切实保持戴口罩、勤洗手、“1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合
理安排出行。

8.加强疫情应急处置。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修订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责，
建立疫情防控全员责任体系，细化全环节、全流程疫情防控台账。建立人员应急调配替
换机制，发生疫情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终末消毒，紧急调配轮岗备
勤人员进行替换，确保服务区和收费站正常运行。

9.健全完善定期通报制度。加强对本地区服务区和收费站运行、公路拥堵缓行、通
行服务保障等情况的监测和明察暗访，发现薄弱环节，督促相关单位认真及时整改。同
时，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二、公路服务区室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598


